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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施家倫議員

就完善本澳友善家庭政策情況提出書面質詢

　　近年來，特區政府致力推動友善家庭，和諧共融社會發展，先後
於2019年編制“澳門婦女發展目標”及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，以及修改
《勞動關係法》新增5個工作日男士侍產假、有薪產假由現時56天增至70
天等，圍繞經濟、社會福利、教育、法律等範疇落實各項措施，進一步
保障本澳婦女權益。
　　事實上，隨著本澳社會及經濟的高速發展，本澳不少家庭都面臨著
越來越大的經濟壓力，尤其雙職家庭已成為本澳普遍的家庭結構，不少
生育後的“媽媽”選擇家庭事業兩兼顧重返職場或做兼職幫補家計，為家
庭提供多一份經濟支柱。然而，由於本澳傳統的職場結構、就業觀念和
就業競爭力問題，婦女就業或再就業仍然存在不少困難，例如目前70天
有薪產假與鄰近地區相比仍有一定差距，部分工作時間自由、靈活性較
低，難以符合“媽媽”再就業的時間，導致這些“媽媽”無奈只能選擇“散工”，
不但就業領域窄、技術含量低、薪資較少，也承擔著勞動權益受損的風
險，從而限制了婦女的就業空間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持續推行家庭友善政策，為婦女提供配套的支援措施作
為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“澳門婦女發展目標”實施内容，目前本澳的家
庭友善政策和措施主要圍繞婦女發展及兒童權益、《家暴法》立法、增
加托兒服務名額等，對此，當局實在有必要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，不斷
檢視“家庭友善”政策的落實成效，營造有利於婦女就業或再就業的工作
環境乃至社會環境，從源頭上維護婦女的勞動權益，支援雙職家庭。
　　參考廣東省發佈《關於推行“媽媽崗”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實施
意見（徵求意見稿）》，推動全省廣泛開發“媽媽崗”，即為“媽媽員工”
特設靈活工時制度或靈活報酬支付制度的工作崗位，讓更多有育兒、照
顧嬰幼兒的婦女彈性上班實現再就業，滿足企業的勞動需求，創造生育
友好型的工作環境，成為婦女和企業勞資雙方“雙贏”的創新模式，幫助
更多婦女實現人生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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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　　一、早前，政府在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提出“建立實施家庭友善政策
的機制”作為“澳門婦女發展目標”的方向之一，政府在公共部門推行更廣
泛的“家庭友善”方案，以及推廣私營機構實行更全面的“家庭友善”方案。
對此，請問相關工作情況如何，有何進展？
　　二、目前，不少“媽媽”受照顧家庭所限，再就業時仍然面對工種靈
活性不足、職業範疇窄的問題，需要進一步完善解決，以營造社會和諧、
平等的氛圍。為此，政府會否參考廣東省推出“媽媽崗”就業計劃，進一
步以“媽媽崗”工作為抓手落實穩就業保民生的規劃，亦可成為鼓勵生育
政策的切入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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